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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成套动作分值
成套动作满分为100分。包括动作完成质量80分，精神面貌 20分。
二、动作评分细则
（一）动作完成：80分
包括完成动作的规格、力度、幅度、节奏及一致性等因素。
1、规格：动作技术规范、动作路线清晰、动作方向明确。
2、力度：动作要有控制力，轻松而不懈怠、有力度而不僵
硬。
3、幅度：始终保持正确的身体姿势、经过正确路线、大幅度舒展的完成动作。
4、节奏：动作要有韵律，符合音乐节奏，动作或起伏、或停顿都要与音乐节奏相吻合。
5、一致性：指集体项目所有人动作整齐划一。动作位置与经过路线、力度与幅度、节奏与速度均要保持一致。
（二）精神面貌：20分
精神面貌是指包括在规定时间内的一切表现。如身体姿态、精神状态、表情及服装等因素。
1、身体姿态：不论站立、走路还是跑步，姿态端正。
2、精神状态：始终保持健康有活力、神采奕奕，以及充满自信的面部表情。
3、进退场：在规定时间内整齐划一地进入场内，口令或口号声音洪亮有力。
4、服装款式适于运动，颜色搭配协调。
三、动作错误减分
（一）小错误（每次1分）：指与正确动作姿态、动作规格、动作方向和节奏等有小偏差。
（二）中错误（每次2分）：指与正确动作姿态、动作规格、动作方向和节奏等有明显的偏差。
（三）大错误（每次3分）：指动作严重偏离正确的姿态、动作规格、动作方向和节奏等。
（四）漏做动作：每次出现漏做动作，视为大错误减分（每次3分）。
四、精神面貌减分
精神面貌是指参赛队员自始至终表现出充沛的精力，表情自信且充满活力，以饱满的热情和完美的动作感染观众。包括身体姿态、精神状态、进退场形式、一致性及服装等。
 五、裁判长减分
（一）裁判长职责
裁判长负责掌控整个比赛的全过程，对不足人数的参赛队，不遵守赛场纪律的给予减分或相应处罚。
（二）裁判长减分
不遵守赛场纪律并不服从管理，影响比赛进行的，将在最后得分中扣3分。
